
2014年梧州市
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项目申报指南
2014年是梧州市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全市科技工作要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培育科技创新主体，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加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优化科技创新环境，着力提升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为此提出2014年度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重点专项项目申报指南。
一、总体思路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全国、全区科技创新大会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以及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激发创新活力，助力建设西江黄金水道上向东开放的龙头城市。通过大力培育创新主体，加快创新体系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展科技在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和改善民生工作中的支撑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
二、编制原则

1、鼓励自主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产品创新为核心，攻克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通过技术攻关出成果、出专利、出标准、出论文、出人才，对能形成专利尤其是发明专利的项目予以重点支持。
2、突出科技支撑，促进产业发展。以壮大和发展产业集群为目标，按照“十二五”梧州市科技发展规划和“第五轮创新计划”要求，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3、突出重点、兼顾一般。体现“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有限的财政科研经费，支持确定为重点的科技项目，同时根据我市经济发展需求,统筹兼顾面上研发潜力大,发展前景好的科研项目。
4．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协同创新。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大力创新主体，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对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发的项目予以优先支持。
5．注重人才培育，激发创新活力。鼓励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探索各种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工作机制，支持聘用市外专家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主要研究人员，优先支持45岁以下的青年科技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
三、项目申报内容及要求

本年度选题和立项根据梧州市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的要求，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重点实施六个科技专项，请根据指南中所列重点方向选题申报。
(一)促进工业创新专项 

按照雁行阵势和梯度发展产业的发展思路，重点促进再生资源、陶瓷、轻工、林产林化、食品、医药、机械船舶、六堡茶等优势产业加快技术创新步伐，通过开发先进适用的工艺和制造技术，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提高工艺装备水平和产品质量，攻克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开发市场前景明确、需求量大、产品技术含量、附加值较高的新产品，推进专利战略和标准战略实施，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以高新技术促进优势产业优化升级。本专项重点支持的方向如下：
1．再生资源利用技术和产品开发
再生不锈钢薄板深加工用系列产品，医药、食品加工、饮用水等行业用薄壁不锈钢管材和管件，代用或减少贵金属（如镍、铬等）使用量、低成本的不锈钢新产品研究开发；抗腐蚀不锈钢筋、轻轨工程钢材、无缝钢管等特种钢材开发；废杂铜与氧化矿铜的混炼工艺研究，火法冶炼湿、法冶炼模拟实验室建设，废旧黄杂铜生产日用铜材；复杂结构、高性能铝合金压铸零部件开发；再生PET食品级片材、高质化瓶片，塑木型材制品开发；其他再生资源清洁生产和综合利用技术。
2．高附加值建材产品开发
利用高岭土、花岗岩等非金属矿产资源优势，开发涂料、颜料、功能性填料及复合材料、环保材料、纳米材料，如高强度、多功能、系列化的环保、抗污、抗菌建筑卫生陶瓷新产品开发，利用花岗岩废料生产陶瓷原料等；水泥及混凝土低碳、资源高效化生产技术；适合城镇化需求的建筑用PVC-U、PE排水管材、管材，节水灌溉管材、管材新产品开发。
3．优势中药品种关键技术开发
支持临床疗效好、市场容量大的中药、民族药品种进行深度二次开发，开展药效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优化生产工艺、完善质量标准；对有潜力的优势中成药品种进行新用途开发，增加新的适应症，使产品制备工艺、质量标准、疗效等方面明显优于原有水平。
4．地方特色食品开发

在肉类、水产品、蔬菜、水果等各种馅料的灌肠中应用的新型胶原蛋白肠衣开发，胶原蛋白肠衣产品的适用性、系列化产品研发，微晶纤维素开发；植物蛋白类固体饮料，地方特色功能食品开发，浓缩、真空干燥、冷冻干燥新工艺研究；六堡茶优势微生物的分离、筛选、鉴定、驯化、繁殖，优良菌种的工业化应用，六堡茶自动发酵工艺、发酵新技术开发，六堡茶保健品开发；以木薯淀粉为原料的高附加值产品的研究与开发。
5．机械产业科技攻关及新产品开发
基于现代造船技术的高性能特种船舶建造、近海或深海作业海洋工程设备、大型船用配套设备、特殊船舶配套设备、港口机械、起重机械、水电设备、矿山机械、锻压设备、节能锅炉、汽车配套机电一体化产品开发；人工宝石加工自动化、数控装备开发；工业机器人开发和应用。
6．林产品深加工及精细化工产品开发
专用增粘树脂、增粘乳液、水性涂料、交通标志涂料树脂、汽车油漆、合成香茅醇、龙诞酮、异长叶烯酮等松脂深加工产品；肉桂、茴油、八角、竹子精深加工及产业化技术；新型低甲醛或无甲醛板装饰材中/高密度纤维板开发；口腔护理用品、功能性化妆品、洗涤用品的工艺和产品开发；纳米脱硝催化钛白粉、塑料专用锐钛钛白粉等钛白粉应用新领域工艺和产品开发。
本专项项目申报要求：

（1）新产品开发和产业化项目由企业或企业牵头申报；
（2）鼓励各企事业单位与区内高校、院所合作研究开发；
（3）技术、产品开发类项目，要求在项目实施期间申报发明专利三项以上；
（4）本专项项目实施年限不超过2年。
(二)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

“十二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点，为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根据我市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规划，将加快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环保节能等产业，提高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引领作用。本专项重点支持的方向如下：
1．电子信息

基于Android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和掌上多媒体等电子信息产品，手游、网游软件开发，节能环保型电子元器件及材料，新型智能IC芯片，LED芯片、封装、系统和应用，智能家电产品及电子应用产品，服务于产业的电子信息产品和工业应用软件；面向主要行业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面向制造业信息化、教育信息化、交通、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的应用软件和基于网络、事务管理和智能信息处理的中间件。
2．生物医药

大力发展现代中医药产业、民族医药产业，重点发展新型疫苗和诊断试剂、中成药、中药饮片、中药颗粒、中药提取物、民族药制剂、民族药原料，积极研发抗肿瘤、抗病毒、心脑血管、糖尿病、提高免疫能力的生物制药产品。根据“有限目标，突出重点”原则，将有选择地支持临床前研究阶段、临床研究阶段及产业化阶段的生物医药类项目。
3．新材料

以量大面广和重大工程亟需的高性能材料为突破口，依托丰富的再生资源、广西的矿产资源和生物质资源，大力发展新型合金材料、电子信息材料、稀土功能材料、纳米粉体材料、新型高分子材料、新型建筑材料和生物质化工材料等新型功能材料、先进结构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和共性基础材料。
4．新能源

高效、低成本、低污染新型太阳能电池技术及相关产品；与输配电网并网的光伏发电设备技术与产品；满足电网友好型的风力发电机组技术与产品；提高风能发电质量、风电能的高效储存与转换的新技术与装备；新型高比能、高功率超级电容器相关产品、关键材料及制造技术，建筑屋顶光伏发电和太阳能热利用；电动汽车用电机及控制器技术与产品；“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及能量优化综合节能技术服务。
5．节能环保

生物质锅炉、节能锅炉；新型节电装置、电子产品；典型重金属工业废水污染控制与治理技术；高浓度，难降解，有毒有害工业废水处理；城市环保设施与二次污染处理及资源化技术；工业固体废弃物的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水回用工艺技术和设备，重点行业污染减排和“零排放”技术。
本专项项目申报要求：

（1）产品开发类项目，由企业或企业牵头申报；

（2）共性技术攻关与应用项目，鼓励科研单位联合企业申报；

（3）技术、产品开发类项目，要求在项目实施期间申报发明专利三项以上；
（4）本专项项目实施年限不超过2年。
(三) 培育和建设创新资源专项

围绕我市产业特点和产业发展的需求，鼓励优势企业加快建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制造业信息化示范企业等科技创新载体，完善为中小企业创新服务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增强科技服务机构为产业创新服务的能力，以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为主要内容，支持企业加强研发规划、研发和成果转化、研发投入核算、知识产权运用，研发人才队伍等制度建设，完善研发机构设备设施，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本专项重点支持的方向如下：
1．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与发展
支持企业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内积极开展研究开发活动和成果转化工作，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在项目实施2-3年后，企业达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标准，并积极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工作；鼓励现有的高新技术企业，围绕《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发展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在核心技术上形成自主知识产权，达到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要求。以取得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项目开发为重点开展各项创建工作。
2．创新型企业培育

引导企业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企业研发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自主品牌的新产品；支持企业的技术中心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建设，建立良好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培育和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和水平；支持企业引进科技成果进行吸收消化，并进行产业化或技术升级、改造，大幅度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3．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

支持已经取得广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梧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资格的单位按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组建项目建议书提出的目标，以提高创新能力的科技项目开发为载体，进一步建立相应的工程技术研究与试验团队，完善检测、分析、测试手段和工艺设备，建立完善研发场所和工程中心运行管理制度，完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任务。
4．制造业信息化企业培育和建设
支持机械等离散型行业中的企业进行以三维数字化建模为核心的产品研发设计数字化系统深化应用示范，支持有色金属、不锈钢 、陶瓷 、制药等流程型行业的企业进行ERP/MES等生产制造过程信息化系统深化应用示范；扩大CAD、CAM、CAPP、CRM、ERP等成熟的信息化技术的推广应用；建立信息化技术服务体系、进行信息化技术培训。
5．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

鼓励列入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快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2012〕264 号）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单位，进行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等创新创业服务机构建设，提高为高科技企业和产业服务的水平，建立和完善支撑科技发展的公共技术服务体系；集聚各类创新资源，培育特色产业创新集群；鼓励孵化企业、微型科技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研发。
6．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

进一步提高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率和服务企业的能力，开展大型仪器设备资源共享技术研究与开发；扩大科技文献共享与服务平台服务范围和功能，加强科技培训、成果转化等科技服务能力，为产学研活动提供产业技术资源竞争情报分析。

7．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科技合作

全面落实粤桂两省区《关于建设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的指导意见》，深化肇庆梧州科技合作，进行两市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在研发人才、科研设备、科技信息、知识产权服务等方面建立共享机制；共同推进重点产业领域共性关键技术联合攻关示范。
8．产学研合作示范
根据企业发展需求，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优势领域，优先支持合作需求明确、成长性好、创新意识强、产品市场潜力大的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示范，辐射带动全市产学研工作的发展。

本专项项目申报要求：

（1）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与发展项目申报单位应该是已获高新企业资格或近期可以申报高新企业的企业；

（2）创新型企业培育申报单位必须是广西和梧州创新型（试点）企业或具备开展创新型企业试点的企业申报；选择3个主要研究开发内容之一进行申报；
（3）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优先支持未获得过补助的在建工程中心；
（4）制造业信息化项目由已获得自治区、梧州市制造业信息化企业或计划开始信息化建设的企业申报；

（5）科技企业孵化器项目，由符合《关于全面加快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2012〕264 号）要求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单位申报；
（6）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项目由科技基础条件相关单位申报；
（7）项目有研究开发内容的原则上要求在项目实施期间申报发明专利三项以上，本专项项目实施年限不超过2年。
四、农业产业化科技支撑专项 （县级申报主要以自筹经费项目为主）
按照建设“西江经济带梧州特色农业示范区”，做大做强做优我市农业特色产业，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根据梧州市农业产业化“118”工程确定的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强化科技支撑和科技强农战略。围绕农业重点产业发展，开展科技攻关，推进产业升级。突出培育壮大特色优势种植业，努力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的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带。优先发展特色养殖业，推进规模化养殖，大幅提高养殖业比重。保持和提升林业的传统优势，扩大林产林化工业原料林和林下经济规模。加强农林产品生产关键技术研究，着力降低农林原料的生产成本，积极发展农林产品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着力打造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总产值超200亿元、100亿元、超10亿元的农业产业，初步形成产业链比较完整、竞争力强、综合效益高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本专项重点支持的方向如下：
1．林业产业

园林城市造林绿化和长效管护技术开发；高脂松优质种苗选育，松脂原料林节本增效造林、抚育、施肥、间伐、采脂配套技术开发和集成应用；速丰林、油茶、中草药、林下经济标准化基地建设和规模化经营配套技术开发；优质生态林、经济林、用材林等新品种培育及管理技术；区域性林业重要生物灾害可持续控制技术开发应用。

2．粮食和特色经济作物

大面积超级稻高产稳产综合配套技术开发；花生、甘薯、马铃薯等粮油作物品种选育、良种繁育技术研究及新品种试验示范；茶树优良品种提纯复壮，良种快繁技术研究；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有机茶产地质量认证和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研究制订；山冲田地、缓山坡地砂糖桔标准化基地建设示范与规模化经营配套技术开发；瓜类、茄果类、叶菜类等蔬菜新品种选育和良种技术研究和主栽品种配套技术开发。

3．水产畜牧养殖业

瘦肉型猪优良品种的快速繁育技术和疫病诊治新技术、规模化健康养殖技术；三黄鸡标准化、生态安全养殖和质量控制技术；数控养蜂等技术；西江名优鱼种的养殖和增殖技术以及出口商品鱼规模化健康养殖技术集成应用；江河网箱规模化养鱼主导品种选育、养殖水域优良生态环境保持技术开发；禽畜重大疾病防控技术和规模饲养技术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规模化鱼类养殖病害防治和处理技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质量安全评价、检测、安全预警技术及产品，饲料转化增效技术。

4．农机装备及农业设施

农作物、林果收获、清选、加工设备，农产品产后减损、精选分级和节能仓储技术与装备；水稻育插秧等新型农田作业机械、设施栽培技术装备与高效、精量施肥、施药及秸秆还田等技术装备、机械；新型畜禽和水产规模化养殖机械和技术装备，以及牧草、饲料加工、林产机械和技术装备。

5．特色农产品的深加工增值技术

进行六堡茶、玉桂、八角、桑蚕丝、木薯、蜂蜜、油茶紫玉淮山等农副产品的深加工技术研究，开发高附加值产品。
6．农业产业科技重点示范县建设示范

围绕水稻、六堡茶、砂糖桔、中草药、木薯、蚕桑、玉桂八角、软枝油茶、生猪、三黄鸡、养兔、网箱养鱼、养蜂等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开展高效生产集成技术示范，建设一批具有科技引导、示范与带动作用的农业生产基地，加快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与转化应用，推动农业产业科技重点示范县建设，促进优势特色产业技术升级。
7．科技富民强县试点示范

根据国家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实施的有关要求，配套支持获得2011、2012、2013年国家科技富民强县项目的县（市、区）推进专项实施，推动县域特色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壮大县乡财政实力，进一步提升县（市）科技创新、服务能力。

本专项项目申报要求：

（1）产品加工和产业化开发项目由企业或企业牵头申报；优先支持能产生发明专利的项目。
（2）优先支持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单位与农业技术示范基地（场）合作项目；

（3）农业产业科技重点示范县建设和科技富民强县项目由县（市、区）科技部门牵头，联合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共同申报；

（4）本专项项目实施年限不超过2年。

8.科技特派员

围绕农业产业发展、新农村建设、农业企业科技创新、农民增收致富，支持农村科技特派员，继续开展有效的科技服务、示范和创新创业，促进提高服务对象的综合效益，探索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社会化科技服务模式。

(１)农村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及科技服务示范

1）主要研究开发内容：科技特派员根据服务对象需要，开展有效科技服务，指导建立一定规模的科技示范基地，构建利益共同体，联合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或科技攻关、新产品开发；探索长效的科技服务机制。

2）主要考核指标：每位科技特派员每年为服务对象开展实地科技服务10次(累计30天)以上，并根据需要指导建立一定规模的科技示范基地1个，与服务对象签订科技服务协议,转化科技成果1项以上或联合攻关、开发新产品1项以上,服务对象综合效益提高10%以上。

3）实施年限：2014－2015年。

4）申报的特殊要求：

申报单位必须是科技特派员服务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农业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等单位（所服务对象为非法人单位的，由科技特派员派出单位申报），而且科技特派员作为课题第一主持人。

优先支持以创办、领办、协办或合办企业、专业合作社等利益共同体形式，或采取其它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模式开展科技服务的农村科技特派员；优先支持获评为优秀等级的农村特派员。

申报课题须提交自获认定为农村科技特派员以来开展科技服务、创新创业的工作总结报告。

２.贫困村科技特派员科技扶贫服务探索和研究

1）主要研究开发内容：围绕贫困地区的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等目标，整合和发挥贫困村第一书记、指导员的资源和作用，深入宣传党和国家的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开展农村基层干部、农村致富带头人的技术培训和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推广应用环保、节能清洁技术，建立美丽乡村、建立科技扶贫示范村。
2）主要考核指标：每个科技特派员服务的贫困村建立科技种养示范基地１个以上，推广农业先进实用新技术２项以上，培训农民占全村劳动力人口６０％以上。

3）实施年限：2014－2015年。

4）申报的特殊要求：申报单位必须是我市贫困村，而且科技特派员作为课题第一主持人，优先支持身兼贫困村第一书记科技特派员。
五、民生科技专项

本专项针对我市人口与健康、资源与环境和社会事业三大领域中的重大科技需求，分重点专项、特色项目和引导项目三个层次进行申报。

重点开展研究预防和早期诊断技术，提高疾病的诊断、预防能力，控制人口出生数量，提高出生人口质量。推广应用先进环境保护技术、节能减排技术、循环生产技术。实施科普惠民工程，推进科普进社区、进村进户。本专项重点支持的方向如下：

1．公众卫生安全与健康技术、计划生育、优生优育技术
通过项目支持，进一步开展重大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新技术研发创新，针对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损伤与中毒、消化系统疾病、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泌尿生殖系统疾病、神经精神疾病、老年退行性疾病、自身免疫病、血液病、传染病以及口腔、耳鼻喉、眼、皮肤等各科疾病以及罕见病等方面的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疾病筛查与预测预警、健康相关危险因素和风险评估、新型诊疗技术、中医诊疗技术、规范化诊疗方案研究。遏制我市重大疾病发病率、死亡率，提高治愈率、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培养一批高水平创新人才队伍，培植一批进入全区先进行列的医学重点学科、特色专科，提升我市医学临床诊治水平，有效提高重大疾病的预测预警和防治水平，为提高我区人民健康水平和人口素质提供科技支撑。

老龄人口保健的健康、养护、心理，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残疾人及慢性病康复期患者的生存质量等公众健康普及技术研究。

重大食品安全、职业健康和生物安全等重大传染病、新发突发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的预防和控制技术研究；区域主要食品、药品、水质安全监测检测技术研究。

出生缺陷防治，展孕前、孕产期和婴幼儿期的危险因素识别、风险评估、监测预警以及早期干预等技术研究；避孕节育新技术、不孕不育防治新技术。
对本市艾滋病宏观流行性病学、地理流行病学与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包括艾滋病病毒流行毒株变异、重组进化以及艾滋病病毒新发感染监测方法、耐药性监测，掌握本市艾滋病特有的流行规律。推广适宜我市市情的艾滋病防治科技成果（技术或产品）。
项目申报要求：

（1）优先支持联合申报，建立协同创新机制，特别是联合基层医疗机构，能带动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能力建设，增强其医疗技术水平的课题。牵头申报单位必须具备开展申报项目所研究方向相关的科研基础、设备条件和科研团队，具有完善的病例随访系统，在该方向科研实力达到市内先进水平。

（2）申报的重点项目应结合重点专科的科研优势和社会需求，以临床应用为目的，明确攻关方向，构建以提升专科整体水平、带动创新团队建设为目标的技术集成性课题。

（3）对2006-2012年项目实施期满，在没有申请延期的情况下拖延项目结题、验收的项目负责人所申报的科技项目暂缓立项。
（4）项目实施年限不超过3年。
2．节能减排生产技术、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技术研究与应用应用示范
节能减排生产技术：围绕我市陶瓷、不锈钢、水泥等高污染行业进行降低能耗、污染物减量和达标排放科技攻关；加强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研究，加快发展木薯、食品加工等产生固体废弃物行业减排共性技术研究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示范，开展交通运输节能减排及废旧材料循环利用技术研究。
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技术：围绕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和“美丽梧州，清洁乡村”活动的总体要求，重点针对农村环境的综合治理、可持续开发、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和自然地质灾害形成机理及预防等方向开展技术攻关和推广示范，以促进我市经济社会环境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实现“美丽梧州”。
项目申报要求：
（1）项目实施年限不超过2年。

（2）优先支持企业牵头的产学研联合申报的课题。
（3）申报节能减排生产技术应用示范项目要有明确的治理和改进目标、具体内容和实施方案。
3．公共安全技术研究与示范

通过项目实施，进一步加强当前社会安全、生产安全的决策部署，整合资源，开展预防环境风险和社会安全隐患的技术、装备研究开发与示范，消防科技新产品、新技术的研究和成果推广应用，以科技进步为支撑，推进全社会绿色发展和安全发展。
项目申报要求：项目实施年限不超过2年。
4.科普能力建设与示范

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建设。面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完善科普教育条件，创新科普教育和活动模式，建立一批适应群众需求，体现时代特点，有特色、有代表性、能产生创新示范作用的科普基地。

科普示范村建设。完善村级科技活动中心建设，建立图书室、科技培训教育室、科普长廊、文化室等科普基础设施；常年开展科普宣传、科技培训、文体娱乐活动，内容丰富、健康，形式多样；积极开发名特优新产品，创新、引进新技术、新品种，提升农村产业结构水平；扎实开展环境美化、路面硬化、能源气化、村村绿化等农村生态建设；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项目申报要求：

（1）项目实施期限不超过1年。

（2）科普能力建设与示范项目申报应该取得相关部门的科普资格认定。

六、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专项

1．企业专利特派员试点示范

主要研究开发内容：建立专利特派员制度，引导专利人才深入企业指导开展发明创造活动，指导企业建立知识产权工作机制，贯彻《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标准，制定企业专利战略；开展知识产权培训，指导企业将专利工作纳入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全过程；指导企业运用专利信息，开展技术研发、专利挖掘，促进企业形成知识产权优势。

主要考核指标：（1）建立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及工作机制，贯彻《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2）2014年申请发明专利10件以上；（3）开展知识产权培训20人次以上。

实施年限：2014-2015年。

申报的特殊要求：（1）课题负责人必须是梧州市知识产权局选派的专利特派员；（2）申报单位应由专利特派员服务的企业牵头，可联合专利特派员派出单位共同申报，而且专利特派员、专利特派员派出单位应与企业签订服务协议。

2．市级优势知识产权企业培育示范

主要研究开发内容：支持企业建设企业专利专题数据库，围绕共性关键技术的研发开展专利技术分析研究，在分析技术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研究确定技术攻关方向和目标，开发能形成发明专利的核心技术；围绕核心技术，支持企业进行专利布局，形成核心技术专利群保护，培育专利集群优势。

主要考核指标：（1）达到《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认证；（2）新申请发明专利5项以上（3）建立一个企业专利专题数据库；（5）完成一份项目技术专利分析报告；（6）专利产品产值占企业总产值的35%以上。

实施年限：2014-2015年。

申报的特殊要求：（1）申报单位应具备知识产权工作基础好、建立了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具有工作团队，研发能力强、拥有核心专利技术，在行业中具有领先优势的条件；（2）优先支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培育企业申报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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